关于合作方要求的补充说明
1、 本次合作采取收益分成的方式，招商方设定期间停车收费率65%作为收益分成基准点，对收费率超过65%之上的停车费实收金额部分向合作方分配，直至设备价款全部分配完毕。
2、 双方合同签订后须于20个工作日内将智能翻板设备与招商方运营的曲江新区智慧静态交通管理云平台（下称“停车管理平台”）完成对接，并在招商方指定的路内停车站点进行设备试用安装。试用期限为1个月，试用结束后，由招商方出具《试用期设备验收确认单》，如通过验收则启动正式合作；如未通过验收，则招商方有权要求终止本合同，并扣除合作方50%的履约保证金，并由合作方负责将已安装设备拆除并完成场地恢复，且招商方无需向合作方承担任何费用。
3、 分成计算方式：
计算当期停车收费率：当期实际收费率=当期实收总金额/当期应收总金额
计算收益分成：收益分成金额=当期实收总金额-当期应收总金额*65%
4、 维护说明：
[bookmark: _GoBack]完成设备安装且通过招商方验收后，开始进入该批次设备前3年维护期，对应路内停车站点产生超出收益分成基准点的额外收益时开始进行分配，分配期间招商方有权提前结清剩余设备款项（即设备总计款扣减招商方已累计向合作方支付的运营提升服务费后的余额）并结束分配期。
5、 前3年设备维护期结束后，招商方有权选择提前中止合作，并自行选择其他供应商提供后续年度的设备维护服务，并提前10个工作日通过书面函件告知合作方。


